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屏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建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邱永恩即微笑汽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2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駁回聲請之支

付命令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送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

項定有明文。查異議人於民國114年2月19日收受本院司法事

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支付命令裁定（下稱原裁

定），並於114年2月21日提出異議，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有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

民事異議狀在卷可稽。揆上說明，異議人提出本件異議，未

逾10日之不變期間，與前開規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前以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異

議人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0元，向本院

聲請支付命令，原裁定以異議人未提出上開違約金之收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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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為由駁回聲請，異議人現以本件異議狀提出收取依據，足

認就開部分已為釋明，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續

行督促程序以核發支付命令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

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

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

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

511條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依督促程序聲請核發支付命

令，自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

得為即時之形式上審查，若非得即時調查或與所檢附之證據

不相符合者，即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四、經查，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

違約金2,000元等情，固據提出服務契約書及應收帳款明細

為憑，惟異議人所提上開服務契約書並未記載提前解約應給

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自難僅憑上開應收帳款明細之

記載逕認相對人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復於114

年1月3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補正異議人得請求代理網路

電信違約金2,000元之之釋明文件，然異議人僅提出自行製

作之應收帳款明細，並註記「電信違約金：代理中華電信網

路綁約二年，期間未滿違約金2000元含稅」等文字，然仍未

就異議人得請求之依據為釋明，其未盡釋明義務甚為顯然。

又異議人雖於異議狀補提出兩造間之開通服務通報作為請求

依據之釋明文件，惟該開通服務所載電信違約金5,000元，

與異議人本件所提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數額顯不

相同，自難認異議人就此部分請求之依據已為釋明。從而，

原裁定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當事人不服司法事務官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裁定，應依

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規定提出異議，由該司法

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而對該一審

法院獨任法官就該異議事件所為裁定不服者，得抗告至二審

法院；惟若依法不得聲明不服者，則不得抗告至二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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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法院就駁回核發支

付命令之裁定，既不得聲明不服，則揆上說明，異議人自亦

不得對本裁定提起抗告，附於敘明。

六、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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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屏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建涵  




相  對  人  邱永恩即微笑汽車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駁回聲請之支付命令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送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查異議人於民國114年2月19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支付命令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2月21日提出異議，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有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民事異議狀在卷可稽。揆上說明，異議人提出本件異議，未逾10日之不變期間，與前開規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前以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異議人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0元，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原裁定以異議人未提出上開違約金之收取依據為由駁回聲請，異議人現以本件異議狀提出收取依據，足認就開部分已為釋明，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續行督促程序以核發支付命令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11條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依督促程序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自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為即時之形式上審查，若非得即時調查或與所檢附之證據不相符合者，即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四、經查，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等情，固據提出服務契約書及應收帳款明細為憑，惟異議人所提上開服務契約書並未記載提前解約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自難僅憑上開應收帳款明細之記載逕認相對人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復於114年1月3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補正異議人得請求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之之釋明文件，然異議人僅提出自行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並註記「電信違約金：代理中華電信網路綁約二年，期間未滿違約金2000元含稅」等文字，然仍未就異議人得請求之依據為釋明，其未盡釋明義務甚為顯然。又異議人雖於異議狀補提出兩造間之開通服務通報作為請求依據之釋明文件，惟該開通服務所載電信違約金5,000元，與異議人本件所提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數額顯不相同，自難認異議人就此部分請求之依據已為釋明。從而，原裁定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當事人不服司法事務官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裁定，應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規定提出異議，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而對該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就該異議事件所為裁定不服者，得抗告至二審法院；惟若依法不得聲明不服者，則不得抗告至二審法院。是以，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法院就駁回核發支付命令之裁定，既不得聲明不服，則揆上說明，異議人自亦不得對本裁定提起抗告，附於敘明。
六、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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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2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駁回聲請之支

付命令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時，應送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

    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

    定有明文。查異議人於民國114年2月19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

    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支付命令裁定（下稱原裁定

    ），並於114年2月21日提出異議，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

    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有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民

    事異議狀在卷可稽。揆上說明，異議人提出本件異議，未逾

    10日之不變期間，與前開規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前以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異

    議人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0元，向本院

    聲請支付命令，原裁定以異議人未提出上開違約金之收取依

    據為由駁回聲請，異議人現以本件異議狀提出收取依據，足

    認就開部分已為釋明，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續

    行督促程序以核發支付命令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

    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

    。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

    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1

    1條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依督促程序聲請核發支付命令

    ，自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

    為即時之形式上審查，若非得即時調查或與所檢附之證據不

    相符合者，即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四、經查，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

    違約金2,000元等情，固據提出服務契約書及應收帳款明細

    為憑，惟異議人所提上開服務契約書並未記載提前解約應給

    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自難僅憑上開應收帳款明細之

    記載逕認相對人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復於114

    年1月3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補正異議人得請求代理網路

    電信違約金2,000元之之釋明文件，然異議人僅提出自行製

    作之應收帳款明細，並註記「電信違約金：代理中華電信網

    路綁約二年，期間未滿違約金2000元含稅」等文字，然仍未

    就異議人得請求之依據為釋明，其未盡釋明義務甚為顯然。

    又異議人雖於異議狀補提出兩造間之開通服務通報作為請求

    依據之釋明文件，惟該開通服務所載電信違約金5,000元，

    與異議人本件所提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數額顯不

    相同，自難認異議人就此部分請求之依據已為釋明。從而，

    原裁定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當事人不服司法事務官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裁定，應依

    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規定提出異議，由該司法

    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而對該一審

    法院獨任法官就該異議事件所為裁定不服者，得抗告至二審

    法院；惟若依法不得聲明不服者，則不得抗告至二審法院。

    是以，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法院就駁回核發支

    付命令之裁定，既不得聲明不服，則揆上說明，異議人自亦

    不得對本裁定提起抗告，附於敘明。

六、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屏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建涵  





相  對  人  邱永恩即微笑汽車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駁回聲請之支付命令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送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時，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查異議人於民國114年2月19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促字第13759號支付命令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2月21日提出異議，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有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民事異議狀在卷可稽。揆上說明，異議人提出本件異議，未逾10日之不變期間，與前開規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前以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異議人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0元，向本院聲請支付命令，原裁定以異議人未提出上開違約金之收取依據為由駁回聲請，異議人現以本件異議狀提出收取依據，足認就開部分已為釋明，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續行督促程序以核發支付命令等語。

三、按支付命令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三、請求之原因事實。其有對待給付者，已履行之情形。四、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五、法院。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11條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依督促程序聲請核發支付命令，自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為即時之形式上審查，若非得即時調查或與所檢附之證據不相符合者，即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四、經查，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因提前解約而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等情，固據提出服務契約書及應收帳款明細為憑，惟異議人所提上開服務契約書並未記載提前解約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自難僅憑上開應收帳款明細之記載逕認相對人應給付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本院復於114年1月3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補正異議人得請求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之之釋明文件，然異議人僅提出自行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並註記「電信違約金：代理中華電信網路綁約二年，期間未滿違約金2000元含稅」等文字，然仍未就異議人得請求之依據為釋明，其未盡釋明義務甚為顯然。又異議人雖於異議狀補提出兩造間之開通服務通報作為請求依據之釋明文件，惟該開通服務所載電信違約金5,000元，與異議人本件所提代理網路電信違約金2,000元，數額顯不相同，自難認異議人就此部分請求之依據已為釋明。從而，原裁定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當事人不服司法事務官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裁定，應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規定提出異議，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而對該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就該異議事件所為裁定不服者，得抗告至二審法院；惟若依法不得聲明不服者，則不得抗告至二審法院。是以，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法院就駁回核發支付命令之裁定，既不得聲明不服，則揆上說明，異議人自亦不得對本裁定提起抗告，附於敘明。

六、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